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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面向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 

和特定赎回费率的公告 

 

鉴于养老金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为更好地向养老金客户提供

投资理财服务，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开

放式基金自 2013年 4月 8日起对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和特定赎回费率，

具体安排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和赎回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养老金客户，包括

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

养老基金，包括： 

1、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2、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3、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本公司将在招募

说明书更新时或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

备案。 

 

二、适用基金范围 

1、对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的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310308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2 310328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 310358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310368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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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10388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 310398 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 163109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 163110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 163111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 310378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基金份额） 

11 310508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310518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对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赎回费率的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310308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2 310328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 310358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310368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 310388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 310398 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 163109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 163110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 163111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 310378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基金份额） 

11 310379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 类基金份额） 

12 310508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310518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特定申购费率和特定赎回费率情况 

1、特定申购费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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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全称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特定申购费率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100 万以下 1.5% 0.6% 

100 万（含）-500 万 1.2% 0.24% 

500 万（含）-1000 万 0.9% 0.09% 

1000 万（含）以上 1000 元/笔 500 元/笔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50 万以下 1.5% 0.6% 

50 万（含）-500 万 1.0% 0.2% 

500 万（含）-1000 万 0.5% 0.05% 

1000 万（含）以上 1000 元/笔 500 元/笔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万以下 1.5% 0.6% 

100 万（含）-500 万 1.0% 0.2% 

500 万（含）-1000 万 0.5% 0.05% 

1000 万（含）以上 1000 元/笔 500 元/笔 

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

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 万以下 1.2% 0.48% 

100 万（含）-500 万 0.8% 0.16% 

500 万（含）-1000 万 0.2% 0.02% 

1000 万（含）以上 1000 元/笔 500 元/笔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100 万以下 1.2% 0.48% 

100 万（含）-500 万 0.7% 0.14% 

500 万（含）-1000 万 0.2% 0.02% 

1000 万（含）以上 1000 元/笔 500 元/笔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0 万以下 1.2% 0.48% 

100 万（含）-500 万 0.7% 0.14% 

500 万（含）以上 1000 元/笔 500 元/笔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 100 万以下 0.8%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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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基金份额）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万（含）-500 万 0.5% 0.10% 

500 万（含）-1000 万 0.3% 0.03% 

1000 万（含）以上 1000 元/笔 500 元/笔 

 

说明： 

（1）对于养老金客户，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新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竞争优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量

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

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基金份额）、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和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实施特定申购费率；对于非养老

金客户，上述各基金申购费率将继续维持原费率不变。 

（2）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分级运作期结束后将自动转换

为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上市开放式基金），申万菱信中

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面向养老金客户实施的特定申购费率将另行公告。 

（3）本公司日后新发公募基金如面向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

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将在相应基金招募说明书中予以披露，不再另行公告。 

 

2、特定赎回费率情况 
 

基金全称 持有期限 
赎回 
费率 

特定赎回

费率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 年以下 0.50% 0.125% 

1 年（含）-2 年以下 0.25% 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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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年以上（含 2 年） 0.00% 0.00%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B 类基金份额） 

30 天以下 0.15% 0.0375% 

30 天（含）-1 年以下 0.10% 0.025% 

1 年（含）-2 年以下 0.05% 0.0125% 

2 年以上（含 2 年） 0% 0% 

申万菱信稳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 年以下 0.10% 0.025% 

1 年（含）-2 年以下 0.05% 0.0125% 

2 年以上（含 2 年） 0.00% 0.00% 

 

说明： 

（1）对于养老金客户，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新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竞争优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量

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申万菱信

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基金份额和 B 类基金份额）、申万菱信稳益

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申万菱信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实施特定赎

回费率；对于非养老金客户，上述各基金赎回费率将继续维持原费率不变。 

（2）对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赎回费率而收取的赎回费全额归入基金财产。 

（3）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分级运作期结束后将自动转换

为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上市开放式基金），申万菱信中

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面向养老金客户实施的特定赎回费率将另行公告。 

（4）本公司日后新发公募基金如面向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赎回的养老金客

户实施特定赎回费率，将在相应基金招募说明书中予以披露，不再另行公告。 

（5）若因法律法规的修改、更新或新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导致本公告的内

容与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一致，应当以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为准，及时作出相应的变更或调整，同时就该等变更或调整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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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是，本公司部分基金产品设置了“最低持有份

额”，亦即当某笔交易类业务（如赎回、基金转换转出、转托管等）导致单个交

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一定份额时，余额部分将会被强制赎回。当发生强制

赎回时，不适用特定赎回费率，一律按原有赎回费率标准向投资者收取赎回费用。 

 

四、重要提示 

1、本公告的解释权归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2、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本公司网站：www.swsmu.com 

（2）客户服务电话：400-880-8588 或 021-962299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

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

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4 月 8 日 


